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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计划涉及的股份划转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整情况概述

2024年12月11日，经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申请，马鞍山中

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皖05破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2日披露的《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145）。

根据重整计划，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54,314,844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转增14.5股的比例实施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票，共计转增948,756,523股，转增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将加增至1,603,071,367股。

前述转增股票不向原出资人进行分配，其中515,385,607股用于按前述方案引入重整投资人，并由

产业投资人及其指定的员工主体、财务投资人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的条件受让；其余433,370,916股全

部用于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清偿汉马科技及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 安徽星马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安徽福马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福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芜湖福马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等五

家子公司的普通债权。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划转情况

2025年3月1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重整计划涉及的股份划转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15）， 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的94,301,890股股票已被划转至部分债权人的证券

账户，占公司总股本的5.88%。

2025年3月22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重整计划涉及的股份划转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21）， 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的45,663,131股股票已被划转至部分债权人的证券

账户，占公司总股本的2.85%。

2025年5月15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重整计划涉及的股份划转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43）， 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的69,804,450股股票已被划转至部分债权人的证券

账户，占公司总股本的4.35%。

2025年6月11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重整计划涉及的股份划转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45），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的5,953,605股股票已被划转至部分债权人的证券账

户，占公司总股本的0.37%。

2025年6月28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重整计划涉及的股份划转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46）， 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的32,740,848股股票已被划转至部分债权人的证券

账户，占公司总股本的2.04%。

公司于近日向法院申请通过司法划转方式将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

账户中的23,963,6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1.49%，向相应债权人按照《重整计划》规定进行分配以

抵偿债务，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司法划转完成后，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剩余

股份66,957,251股。

截至目前，公司转增股票中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并由产业投资人及其指定的员工主体、财务投资

人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条件受让的515,385,607股股票，已全部划转至相应主体名下；公司转增股票中

433,370,916股股票用于向债权人分配以清偿债务， 已划转366,413,665股股票至部分债权人的证券

账户。

三、其他事项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相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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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天贵街1号北京元

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5,878,4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5760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30,609,892股，即总股本231,080,892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

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471,00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红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会议的出席人员、人数及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其中古群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非独立董事王新先生因工作

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李永强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王

新先生、吕鹏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819,132 99.9381 43,640 0.0455 15,700 0.0164

2、议案名称：《关于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70,643 98.2662 112,800 1.4264 24,300 0.307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7,848,403 99.2495 43,640 0.5518 15,700 0.1987

2

《关于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7,770,643 98.2662 112,800 1.4264 24,300 0.307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第1、2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第2项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郑红、郑小丹、刘辰、李永强、张瑞翔、刘利荣已

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科、刘亦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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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新增股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729,960股

2、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0.55%

3、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

4、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14人（其中1人与回购股份重复）

5、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2025年9月26日

6、授予后股份性质：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

理》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完成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的授予登记

工作，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5年7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劲旅环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拟向22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

计不超过173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13,349.61万股的1.30%。股票来源为公司

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和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

票。本次授予价格为11.18元/股，一次性授予，无预留权益。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

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本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考核年度为2025年至2027年三个会计年度，每年度考核一次。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2025年7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劲旅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制定的《劲旅环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履行了相关的法定程序，能够保障本次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

现。

（三）2025年7月15日，公司在公示栏公示本次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公示期间2025年7月15日

至2025年7月24日，共计10天。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人或

组织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并出具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

情况的说明及核查意见》。

（四）2025年7月30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劲旅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向22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计不超过173万股，

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13,349.61万股的1.30%。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

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和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本次授予价格

为11.18元/股，一次性授予，无预留权益。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

授的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考核年度为2025年至2027年三个会计年度，每年度考核一次。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并于2025年7月

31日披露了《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

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五）2025年9月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

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5年9月3日为授予日，以11.18元/股的价格向符合条件的22名激励对象授予173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是否成就发表了明确意见，并对授予日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二、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25年9月3日。

（二）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

（三）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729,960股。

（四）授予价格：11.18元/股。

（五）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14人

（六）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占本激励计划涉及的

限制性股票总数的比

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

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共14人） 729,960 42.19% 0.55%

合计14人（其中1人与回购股份重复） 729,960 42.19% 0.55%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数量，累计未

超过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

2、本计划授予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不能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人员。

3、本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股份来源包括回购股份与新增股份，上表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

本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来源为新增股份部分的限制性股票。

（七）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解除限售安排：

1、有效期

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或

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限售期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 均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

算。 授予日与首次解除限售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12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

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经登记结算公司登记后便享有其股票应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该等股票分

红权、配股权、投票权等。 限售期内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

票红利、配股股份、增发中向原股东配售的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

等股份限售期的截止日期与限制性股票相同；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在代扣

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由激励对象享有，在权益分派时分配到激励对象个人。

3、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

票授予完成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

票授予完成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

票授予完成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 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由

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注销。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后，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

宜。

（八）本次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期内，公司和激励对象必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依据激

励计划解除限售：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1、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所有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按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考核年度为2025-2027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

次，下列考核指标达成其一即可。 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考核年度

业绩考核指标

以2024年营业收入为基数，考核相应年

度的营业收入增长率（A）

以2024年净利润为基数，考核相应年度

的净利润增长率（B）

触发值（Am） 目标值（An） 触发值（Bm） 目标值（Bn）

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

2025年度 10% 15% 3% 8%

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

2026年度 28% 40% 20% 32%

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

2027年度 48% 68% 38% 58%

注：1、上述“营业收入” 、“净利润” 指标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净利润

（以剔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的数值为准）数值作为计算依据（由会计师出具专项审核

报告），下同；

2、上述业绩考核目标值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按照上述业绩考核目标，各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与对应考核年度考核指标完成度挂

钩，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X）的确定方法如下所示：

考核指标 指标完成度 指标对应解除限售比例（M）

营业收入增长率（A）

A≥An M1=100%

Am≤A＜An M1=�70%+（A-Am）/（An-Am）×30%

A＜Am M1=0%

净利润增长率（B）

B≥Bn M2=100%

Bm≤B＜Bn M2=�70%+（B-Bm）/（Bn-Bm）×30%

B＜Bm M2=0%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X） X=MAX（M1,M2）

解除限售期内，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若各解除限售期内，公司

当期业绩水平未达到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

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不得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

4、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公司人力资源部等相关业务部门将负责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进行打分，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负责审核公司绩效考评的执行过程和结果， 并依照审核的结果确定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比

例。

激励对象的个人考核结果分为两个档次，分别对应不同的解除限售比例，具体如下表所示：

考核结果 合格 不合格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Y） 100% 0%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公

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X）×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Y）。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因个人层面考核原因不能解除限售或不能完全解除限

售的，由公司按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三、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公司公示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公司公示情况一致，与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

励计划一致。

四、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是否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以及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的说明

公司通过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授予729,960股，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本增加729,960股，股本总

额为134,226,057股,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由51.27%被动下降至50.99%。 实施本次激

励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五、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通过的已披露的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六、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登记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 参与本激励计划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登记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

七、授予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安徽辰龙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认购资金实际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辰龙验字[2025]第2019号）。经审验，截至2025年9月12日止，贵

公司在兴业银行合肥瑶海支行开立的账号为499080100100096694的账户已收到激励对象缴纳的出资

款为人民币19,341,400.00元，其中：人民币729,960.00元计入“股本” ,人民币18,611,440.00元计入

“资本公积一一股本溢价” 科目。 截至2025年9月12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34,226,

057.00元，股本为人民币134,226,057.00元。

八、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完成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新增股份）为2025年9月3日，上市日（新增股份）为2025年9

月26日。

九、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本次授予登记完成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如下表所示（新增股份）：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数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79,418,383 59.49% +729,960 80,148,383 59.71%

高管锁定股 0 0 0 0 0

首发前限售股 79,418,383 59.49% 0 79,418,383 59.17%

股权激励限售股 0 0 +729,960 +729,960 0.5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4,077,714 40.51% 0 54,077,714 40.29%

三、总股本 133,496,097 100% +729,960 134,226,057 100%

注：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

终办理结果为准。

十、收益摊薄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按最新股本134,226,057股摊薄计算，2024年度每股收益为1.05

元。

十一、公司筹集的资金用途

本次激励计划所筹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十二、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已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5年9月3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公司将根据

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确认相关股份支付费用。经测算，授予的173万股限制性股票应确认的总

成本为2,069.08万元，该等费用由公司在相应年度内按解除限售比例分期确认，且在经营性损益中列

支，具体如下：

总费用

（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2028年

（万元）

2,069.08 438.47 1,075.07 416.08 139.45

注1、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日股价和授予数

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

2、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3、上表数据是包含了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和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份的合计。

公司以目前信息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成本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考虑到本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发

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业务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本激励计划带来

的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十三、备查文件

安徽辰龙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辰龙验字[2025]第2019号）。

特此公告。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688349� � � � � � � �证券简称：三一重能 公告编号：2025-057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三一产业园1号楼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3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96,925,59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96,925,5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466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46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福贵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其中向文波先生、余梁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周利凯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1,555,809 99.9864 10,382 0.0113 2,000 0.0023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905,259 99.9970 18,332 0.0026 2,000 0.0004

3、《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3,515,687 99.5107 3,407,903 0.4889 2,001 0.0004

3.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3,515,687 99.5107 3,407,903 0.4889 2,001 0.0004

3.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3,515,687 99.5107 3,407,903 0.4889 2,001 0.0004

3.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3,515,687 99.5107 3,407,903 0.4889 2,001 0.0004

3.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3,523,637 99.5118 3,399,953 0.4878 2,001 0.0004

3.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3,523,205 99.5118 3,400,385 0.4879 2,001 0.0003

3.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3,523,205 99.5118 3,400,385 0.4879 2,001 0.0003

3.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3,523,205 99.5118 3,400,385 0.4879 2,001 0.0003

3.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3,523,205 99.5118 3,400,385 0.4879 2,001 0.0003

3.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3,523,205 99.5118 3,400,385 0.4879 2,001 0.0003

3.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3,523,205 99.5118 3,400,385 0.4879 2,001 0.000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增加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72,951,309 99.9830 10,382 0.0142 2,000 0.002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议案2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梁稳根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凌芝、罗寰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603014� � �证券简称：威高血净 公告编号：2025-029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期赎回金额：38,400万元。

·赎回理财产品名称：结构性存款。

·履行的审议程序：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高血净” 或“公司” ）于

2025年5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子公司，下同）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74,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投资回报。

一、本次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2025年6月9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威海分行购买了金额为10,000

万元人民币的结构性存款产品；2025年6月19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向民生银行威海分行购

买了金额为5,400万元人民币的结构性存款产品；2025年8月4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向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高新支行购买了金额为4,000万元人民币的结构性存款产品；2025年8月6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向威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城支行购买了金额为19,000万元人民币的结

构性存款产品。

上述产品共计38,400万元人民币已到期赎回， 收回本金合计38,400万元人民币， 获得收益合计

102.75万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购买

主体

签约银行

产品名

称

认购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赎回金额

实际收

益

1

威高

血净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威海分行

结构性

存款

10,000.00 2025/6/9 2025/9/9 0.7%/1.9%/2.1% 10,000.00 47.5

2

威高

血净

民生银行威海

分行

结构性

存款

5,400.00 2025/6/19 2025/9/19 1.0%-1.89% 5,400.00 25.72

3

威高

血净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威海

高新支行

结构性

存款

4,000.00 2025/8/4 2025/8/29 1.0%/1.75% 4,000.00 4.79

4

威高

血净

威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城

支行

结构性

存款

19,000.00 2025/8/6 2025/8/31 0.4%/1.9%/2.25% 19,000.00 24.73

合计 38,400.00 - - - 38,400.00 102.75

二、截至本公告日，授权有效期内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购买主体 产品类型 到期时间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是否到期赎

回

1 威高血净 结构性存款 2025/6/30 5,000.00 5,000.00 6.10 是

2 威高血净 结构性存款 2025/6/30 11,000.00 11,000.00 16.50 是

3 威高血净 结构性存款 2025/6/30 19,000.00 19,000.00 16.87 是

4 威高血净 结构性存款 2025/7/14 5,000.00 5,000.00 7.43 是

5 威高血净 结构性存款 2025/7/31 11,000.00 11,000.00 16.26 是

6 威高血净 结构性存款 2025/7/31 19,000.00 19,000.00 26.70 是

7 威高血净 结构性存款 2025/7/31 4,000.00 4,000.00 3.80 是

8 威高血净 结构性存款 2025/8/4 5,000.00 5,000.00 7.64 是

9 威高血净 结构性存款 2025/8/29 4,000.00 4,000.00 4.79 是

10 威高血净 结构性存款 2025/8/31 19,000.00 19,000.00 24.73 是

11 威高血净 结构性存款 2025/9/9 10,000.00 10,000.00 47.5 是

12 威高血净 结构性存款 2025/9/19 5,400.00 5,400.00 25.72 是

13 威高血净 结构性存款 2025/11/25 3,000.00 - - 否

合计 - 120,400.00 117,400.00 204.05 -

授权期限内任一时点的现金管理最高额度 59,400.00

现金管理授权额度 74,000.00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3,000.00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71,000.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余额为3,000.00万元人民币，未

超过董事会授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范围和投资期限。

特此公告。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603259� � � � � � �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25-064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淳大万丽酒店，上海市浦东新区迎春路71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9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59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34,470,55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295,231,16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39,239,3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989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3.883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10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GeLi

（李革）博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联席公司秘书韩敏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首席财务官施明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4,544,782 99.9470 342,091 0.0264 344,292 0.0266

H股 239,148,094 99.9618 22,700 0.0095 68,595 0.0287

普通股合计： 1,533,692,876 99.9493 364,791 0.0238 412,887 0.0269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4,792,944 99.9662 269,809 0.0208 168,412 0.0130

H股 239,217,789 99.9910 500 0.0002 21,100 0.0088

普通股合计： 1,534,010,733 99.9700 270,309 0.0176 189,512 0.0124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4,792,326 99.9661 260,927 0.0201 177,912 0.0138

H股 239,217,789 99.9910 500 0.0002 21,100 0.0088

普通股合计： 1,534,010,115 99.9700 261,427 0.0170 199,012 0.0130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4,795,098 99.9663 259,947 0.0201 176,120 0.0136

H股 239,217,789 99.9910 500 0.0002 21,100 0.0088

普通股合计： 1,534,012,887 99.9702 260,447 0.0170 197,220 0.0128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2,515,538 99.7903 2,537,607 0.1959 178,020 0.0138

H股 238,682,172 99.7671 536,117 0.2241 21,100 0.0088

普通股合计： 1,531,197,710 99.7867 3,073,724 0.2003 199,120 0.0130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4,795,178 99.9663 256,547 0.0198 179,440 0.0139

H股 239,217,789 99.9910 500 0.0002 21,100 0.0088

普通股合计： 1,534,012,967 99.9702 257,047 0.0168 200,540 0.0130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4,789,266 99.9659 253,767 0.0196 188,132 0.0145

H股 239,217,789 99.9910 500 0.0002 21,100 0.0088

普通股合计： 1,534,007,055 99.9698 254,267 0.0166 209,232 0.0136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及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4,753,286 99.9631 303,447 0.0234 174,432 0.0135

H股 239,207,789 99.9868 10,500 0.0044 21,100 0.0088

普通股合计： 1,533,961,075 99.9668 313,947 0.0205 195,532 0.0127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4,789,306 99.9659 262,327 0.0203 179,532 0.0138

H股 239,217,789 99.9910 500 0.0002 21,100 0.0088

普通股合计： 1,534,007,095 99.9698 262,827 0.0171 200,632 0.0131

3、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投资部处置所持已上市流通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4,690,747 99.9583 343,071 0.0265 197,347 0.0152

H股 239,217,789 99.9910 500 0.0002 21,100 0.0088

普通股合计： 1,533,908,536 99.9634 343,571 0.0224 218,447 0.014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1、2.01、2.0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超、胡艳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002910�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2025-051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和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兰州庄

园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庄园乳业” ）的贷款事项提供不超过人民币6,5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和全资孙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黄河中心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2025年黄河庄园牧场最高保字第001号）, 约定公司为庄园乳业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黄河

中心支行发生的债务提供最高本金限额2,000万元的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金额均经过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再次履行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

易，也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形。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兰州庄园乳业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三角城村三角城社398-1号

3.法定代表人：马刚

4.注册资本：1,000万元

5.成立日期：2024年7月18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123MADR7CXQ9X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乳制品生产;饮料生产;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生鲜乳收购;牲畜饲养;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

农副产品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

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或限制的项目)

8.股东、股权状况：公司是庄园乳业的控股股东，持有庄园乳业100%的股权。

9.被担保人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01月01日 2025年06月30日

资产总额 55,798.32 58,854.40

负债总额 26,921.22 27,488.9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26,921.22 27,488.99

净资产 28,877.10 31,365.41

资产负债率 48.25% 46.71%

2024�年度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 26,788.35

净利润 1,478.87

*注：庄园乳业自2025年1月开展业务,2024年无财务数据。

10.经查询，庄园乳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务人：兰州庄园乳业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黄河中心支行

3.保证人：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4.最高额保证：人民币2,000万元

5.保证范围：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

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

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

担保证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不含对子公司）余额为0；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不足3亿元，

含本次担保事项后担保余额预计不足4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40%以内。 公司无逾期担

保，无违规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3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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